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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樓
承辦人：李婷妮
電話：03-3322101#7595
電子信箱：100298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401041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10415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學術交流基金會辦理「114學年度傅爾布萊特高中國

際英語營-Bright Minds, Bright Futures」實施計畫1

份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40106630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國際營隊係為推動雙語政策優化目前的外語使用環

境，提升臺灣人才國際溝通力，逐辦理促進學生思考全球

和在地議題的高中生全英文營隊，並邀請美國籍傅爾布萊

特獎學金受獎學人20位擔任營隊顧問、講師及隊輔，進行

全英文授課。

三、本案活動資訊摘要如下，詳情請查閱實施計畫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於星期六全天辦理，共計5梯次，並分北、

中、南等3個區域辦理，預計每場次為100位學生參與，

另備取若干名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目前開放第1梯次與第2梯次之線上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1157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0/20 16: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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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第1梯次（臺北場）：

(１)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26日（星期日）

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(２)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VWby5y 。

(３)第1梯次錄取名單於114年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於學

術交流基金會官網公告第1梯次獲獎者與備取名

單；錄取者最遲於114年11月2日（星期日）回信告

知是否參與旨揭活動。

３、第2梯次（臺中場）：

(１)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4年11月14日（星期五）

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(２)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vLR9eo 。

(３)第2梯次錄取名單於114年11月19日（星期三）於學

術交流基金會官網公告第2梯次獲獎者與備取名

單；錄取者最遲於114年11月23日（星期日）回信

告知是否參與旨揭活動。

４、錄取資格：若成功錄取或備取者，學術交流基金會於

名單公布同日會另發錄取通知信至個人郵箱；未錄取

者則不另通知。若學術交流基金會未收到確認出席回

文，活動名額將被釋出並從候補名單中依次遞補。

四、相關資訊如有疑問，請洽袁筱婷小姐；聯絡電話：（02）

2388-2100分機130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20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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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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